总结表
	单位
	
	姓名
	

	教工号
	
	职称
	

	外派国别
（地区）
	
	外派单位
	

	派出身份
	□1.访问学者  □2.高级研究学者  □3.博士后  □4.孔子学院院长
□5.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6.        其他（请具体填写）

	依托项目
	□1.CSC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
□2.CSC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3.CSC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4.福建省人社厅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优秀人才访学研修项目
□5.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骨干教师赴海外（境外）研学深造项目
□6.                     其他（请具体填写）
□7.无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回校后计划开设讲座
	题目：

	指南：《关于印发厦门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和高层次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办事指南的通知》http://hrss.xm.gov.cn/xxgk/tzgg/202009/t20200930_2482395.htm

1.厦门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

由个人向厦门市留学人员管理中心申请。

办理网址：http://hrss.xm.gov.cn/（注册登录后，点击网上办事-个人办事-人才人事-留学人员身份认定）

提醒：（1）据了解，在国（境）外应满一年以上方可申请，时间以护照上出入境记录为准，多段出国经历不可以合并计算；（2）办理时要求提交学习进修后发表的论文、著作或专利、发明（如成果是在进修期间取得的，访问进修机构出具的证明信中需做相应的说明）；（3）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如无法提供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可持留学期间护照到窗口核验）；（4）曾已办理过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和工作证的人员，如有新的出国（境）经历，需进行变更登记。如有疑问请咨询留学人员管理中心（厦门市留学人员管理中心政策咨询电话：12333  系统使用咨询电话：0592-5051722）
2.厦门市留学人员工作证

由用人单位线上办理。

符合办理厦门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条件的人员（来校后出国（境）研修的），在办理厦门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后及时将本表（EXCEL版和经本人签字的拍照或扫描件）和有关附件材料发送至人事处师资科，邮箱：rs@xmu.edu.cn，电话：2182253。系来校前有出国（境）经历的，联系人事处人事科王老师申请（电话：2186239）。

上述政策和有关手续要求如有变更，以厦门市最新政策和要求为准。
本人已知悉《厦门大学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 、《国内外研修相关手续说明》和厦门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工作证办理有关事宜，保证本表所填信息和提供材料真实性。

申请人（签字）：


	总结报告（可另附页）：

（具体要求：中文，字数为500-3000字，主要包括：
1. 个人研修计划完成情况，具体描述与外校导师合作情况，解决的具体研究/技术问题，取得的或申请中的教学/科研成果等；
2. 个人在推动国际交流、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果等；
3. 回国后的后续工作计划，以及研修收获在其中的运用）


注：1. 国际交流方面，如是否帮助本单位构建国际学术交流网络、建立国际合作项目等；
2. 人才培养方面，如是否帮助本单位人员建立出国学习交流渠道、是否学习引进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前沿的教学内容，能提升课程建设质量等；
3. 学科发展方面，如是否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合作研究等方式帮助提升学科的国际知名度，是否通过与国际学者的合作，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提升科研水平，推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是否有与国际学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
4. 人才引进方面，是否帮助本单位引进优秀人才牵线搭桥，联系留学单位教授来校访问等。

